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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更改認證涵蓋範圍申請表（加工處理）
申請改變認證涵蓋範圍的加工處理單位，必須填妥以下申請表。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補充資料。請附上改變部分的詳細資料及相關文件。請有關單位在作出任何更動前，清楚考慮會否影響認證資格，並於更改後30日內遞交申請表。
	第一部分：一般資料

	申請人姓名/公司名稱


	申請編號
	有機認證號碼

	倘以公司名義提出申請，請提供以下資料：

	獲授權公司代表姓名
	獲授權公司代表在公司擔任的職位

	通訊地址
	加工場地址（如與通訊地址不同）

	電話（辦事處）          （加工場）
	傳真（辦事處）          （加工場）

	電郵
	網頁

	管理整個加工/處理過程的人員姓名


	第二部分：有機加工處理計劃更新

	請指出計劃作出更改的部分。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

	項目
	更改事項

	( 一般資料

	

	( 運作種類
	

	( 產品成分

	

	( 產品流程

	

	( 設備
	

	( 貯藏
	

	( 產品包裝及標籤

	

	( 其他：
	


	第三部分：有機產品資料簡況

	申請人姓名/公司名稱
	日期
	要求被認證的產品名稱
	有機材料所佔的百分比


	此產品應使用的標誌種類 （請附上上述產品的標籤或包裝樣式）
( 有機產品（含有 ( 95% 有機材料）      ( 含有機成分產品 （含有 < 95% 但 ( 70% 有機材料）

	產品成分：請填妥下列各項，包括水及鹽。

	材料

（包括食物添加劑）
	獲認證有機材料 (()
	材料供應商
	認證機構
	使用的非有機材料，是否屬於附錄6.2.3的甲類物料(()
	如使用非附錄6.2.3列明的非有機材料，請列明使用該物料的原因，並提交市場上沒有供應的證明
	佔產品的百分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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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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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助劑：請提供所有使用過的加工助劑的完整資料。

	加工助劑
	獲認證有機加工助劑 (()
	如使用非有機的加工助劑，請指出是否屬於附錄6.2.3的甲類物料 (()
	供應商
	認證機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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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確認聲明

	本人/公司現聲明：

· 本人/公司在此申請表中所申報的所有資料均為真實及正確，並且沒有遺漏。
· 本人/公司明白若本人/公司未能提交申請所需資料或不依從申請程序進行申請，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下稱「認證公司」）有權拒絕處理本人/公司的申請，已繳交的費用將不獲發還。
· 本人/公司知道及同意所有生產區均必須接受突擊實地檢查及樣本抽查化驗。
· 本人/公司清楚明白，認證公司有可能需要進一步安排檢查工作，而有關費用將由本人/公司/機構支付。
· 本人/公司清楚明白，若更改範圍被認證公司裁定為違規，認證公司將根據相關程序處理或即時終止認證，本人/公司亦願意承擔有關風險及責任。
申請人/獲授權公司代表簽署：                                                  日期：                  
公司印章：                                          
本人/本公司現附上以下文件：

( 產品流程示意圖    ( 加工處理設施地圖    ( 有機產品資料簡況    ( 各類測試分析報告
( 有機產品的標籤樣式
( 其他：                                                                                 
請保留本申請表及有關文件副本一份，並作為追蹤核實的一部分。
請將申請表、申請費用及相關文件遞交「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








� 包括地址、管理人員及非有機操作部分等資料的改變。


� 請填妥第三部分


� 請在遞交續證申請時，夾上一份展示出由進入/購入，經過生產，至輸出/裝運的所有有機產品調動情況的完整文字描述或產品流程示意圖。文件需顯示加入的材料及使用過的加工助劑。所有設備及貯藏區域亦必須作出標示。


� 請提交產品包裝及標籤樣式。


� 有機材料所佔的百份比 = 有機材料的總重量或總體積（不包括水及鹽）÷ 總重量或總體積（不包括水及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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